
关于开展实验室安全工作检查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做好保证实验室安全，特别是在“五一”小长假期间

及假期之后的实验室安全运行。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开展实验

室安全工作检查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要全面、深入排查各类隐患，对标“高等学校实验室安

全检查项目表（见附件 1）”的督导指标，对排查发现的风

险隐患要明确整改责任，细化整改措施，要建立清单台账，

要明确责任人，要把任务落实到部门，责任落实到专人，以

各教学单位自查、学院定期抽查的形式开展，坚决把风险隐

患消除化解在萌芽阶段。

二、检查小组成员

教务处、资产与后勤管理处、学生工作处、保卫处、后

勤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组成。

三、检查区域

（一）成都校区：各教学单位实验室

（二）宜宾校区：各教学单位实验室

四、排查重点

（一）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：仪器设备安全、基础消防

设施安全、安全标识和标牌、实验室使用安全。



（二）清洁卫生隐患排查：实验室空间环境卫生。

（三）其他隐患排查：对标督导指标，简要说明未完成

的整改工作。

五、检查安排

第一阶段：全面检查（原则上每学期不少于 2 次）。

4 月 27 日由工作小组成员带队对各点位进行全面检查。

检查过程中，由工作小组负责人填写《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

汇总表》。

第二阶段：全面整改（以突击检查之日后的 5 个工作日）

由工作小组根据检查结果，在每次检查后将发现的问题

在 5 个工作日内以邮件形式（附标记对应房间问题）向相关

部门负责人报备检查出的问题，并责成部门负责人督促相关

人员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予反馈（原则上很小的问题

不超过 3 个工作日，比教大的问题不超过 7 个工作日，特大

问题根据实际情况，酌情处理）。全面消除安全隐患。同时

对检查合格的实验室全院通报表扬。

请各教学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隐患

排查工作，部门负责人要带头履职尽责、带头担当作为、带

头严抓实管。学院将每月适时组织对实验室安全检查隐患排

查整治工作进度及推进情况进行检查督导和“回头看”，对

工作推诿、扯皮，履职不到位、推进不及时的部门和个人进

行严肃问责。对各教学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问题突出、主体



责任不落实、发现隐患不整改的给予严肃处理，造成实验室

安全责任事故的要严格依法依规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法

律责任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 1：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（2023 年）

附件 2：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汇总表

资产与后勤管理处

2023 年 4 月 24 日


